
浙江海宁储备油公开竞价采购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3第227号）
一、品种、数量、质量、加工年份及质量要求：
1、数量：2023年5月以后加工生产的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165吨，采购规格：5L/瓶，4瓶/箱。竞得方需提供10个空桶样品，并根据生产批次每批次多提供6瓶调和油供委托方检测补库备用（不计价），设1个标段，同一标段品牌及包装需相同，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要求：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符合新的国家食用调和油标准（GBT40851-2021），保质期不低于18个月。竞得后需提供给委托方原油200ml（不计价）用于检测。
本次竞价采购的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质量将严格按国家标准执行，若其中有一项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则判定为不合格，并作退换货处理。

二、交货方式、货款结算、交货时间、交货地点 

1、交货方式：实行竞得方送货制，由竞得方将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运至委托方指定仓库车板交货，标的物运输、装卸、堆垛、进出库等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竞得人在交货时需提前2天与委托方联系发送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
   2、货款结算：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入库完毕，待第三方检测机构满仓检验合格后，委托方将在5个工作日内，凭竞得方开具的正式发票，一次性结清货款。
3、交货时间：竞得方必须在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交货，逾期供货或未按期完成供货量，委托方将视情况限制其参加本公司后期储备粮油（含商品粮）竞价交易活动。
4、交货地点：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库（地址：海宁市经济开发区硖尖公路1号）

5、工作时间：委托方每天工作时间为：8：30-16:30，交割期限内包括节假日。

三、货物验收办法

1、验收地点：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库。

2、验收办法：

（1）数量验收：竞得方将标的物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需将空桶一起送过来）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委托方地磅检斤为准。检斤方式：按车次过地磅，再抽包检斤（点包和过磅相结合方式验证数量）。

（2）质量检测：

竞得方将标的物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并按生产批次提供规范的出厂质量检测报告，否则委托方有权拒绝入库。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标的全部交割完成后，由委托方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粮油检测机构进行满仓质量（含卫生指标）检测，如满仓鉴定检测不合格的，由竞得方在委托方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完成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小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竞得方负责。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约并没收交易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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